
附件 2 

 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深港通业务实施办法》修订

对照表 

 
修订前 修订后 修订说明 

第五十七条 第五十六条规
定范围内的股票存在下列情形
之一的，不纳入港股通股票： 

（一）在本所上市的 A股被
实施风险警示、被本所暂停上市
或者进入退市整理期的 A+H 股
上市公司的相应 H股； 

（二）A股在上海证券交易
所（以下简称“上交所”）风险
警示板交易或者被上交所暂停
上市的 A+H股上市公司的相应 H
股； 

（三）在联交所以港币以外
货币报价交易的股票； 

（四）本所认定的其他情
形。 

第五十七条  第五
十六条规定范围内的股
票存在下列情形之一
的，不纳入港股通股票： 

（一）本所或上海
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
“上交所”）上市 A股为
风险警示股票、退市整
理股票或者暂停上市股
票的 A+H 股上市公司的
相应 H股； 

（二）在联交所以
港币以外货币报价交易
的股票； 

（三）本所认定的
其他情形。 

调整港股通股票范围调出情形中
“风险警示板”相关表述，并对原（一）
（二）项进行整合。 

第一百一十一条 本办法下
列用语含义： 

（十一）会员：指取得本所
普通会员资格的证券经营机构。 

（十六）H股：指境内注册
的公司发行并在联交所上市的
股票。 

（十七）A+H股上市公司：
指在境内注册，其股票同时在本
所和联交所或者同时在上交所
和联交所上市的公司。 

（十八）上交所风险警示
板：指上交所设立的上市公司股
票风险警示板。 

第一百一十一条 
本办法下列用语含义： 

（十一）会员：指
取得本所会员资格的证
券经营机构。 

（十六）H 股：指
境内注册的公司发行并
在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股
票。 

（十七）A+H 股上
市公司：指在境内注册，
其股票同时在联交所主
板和本所或者同时在联
交所主板和上交所上市
的公司。 

删除（十八）项。 

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管理
规则》关于“会员”的定义，修订（十
一）项中“会员”的释义；修订（十
六）（十七）项“H股”“A+H 股”释义，
明确H股为在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股票；
删除（十八）项，并对后续项目顺序
作相应调整，内容不变。 

 


